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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昃臣道八號  
立法會大樓  
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  
康樂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主席  
劉慧卿議員 ,  JP 
 
劉議員：  
 

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  
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  

 
  多謝貴小組委員會於二零零五年五月十日的來信，邀請

元朗區議會就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工程計劃提供意見。本區

議會現謹覆如下  – 
 
 (1) 元朗區議會轄下文化、康樂及體育委員會於二零零

五年五月十日舉行的第三次會議上，曾討論有關元

朗區文康設施的進展，並通過一項動議要求政府積

極回應地區居民的急切需求，根據原先訂定的優先

次序，全面縮短及加快各項文康設施工務計劃的程

序及籌劃工作所需的時間，務求提早動工興建元朗

區所有文化及康樂設施。有關動議的詳情列載於附

件一。  
 
 (2) 就貴會於五月十日的來信，秘書處已於五月二十四日送

交本會議員，並收集議員對該文件的意見。秘書處共收

到 13 位議員的意見書，有關意見列載於附件二。此

外，有議員亦提出希望出席立法會有關的小組委員

會會議，向立法會議員陳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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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元朗區議會於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三日舉行的第三

次會議上，議員曾就上述的標題討論元朗鄉郊區各

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及成立「鄉郊社區康樂設施工作

小組」，以監察鄉郊康樂設施落實及進度。有關的討論

及議員所提出的意見 (會議記錄摘錄草稿 )列載於附件
三。  

 
 
 如閣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元朗區議會秘書梁惠清小姐   
(電話： 2475 3807)或本人聯絡。    
 
 
 
 
 
  元朗區議會主席鄧兆棠  
  
 
 
連附件  
 
 
副本送   
民政事務局局長 (經辦人：首席助理秘書長 (康樂及體育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經辦人：總行政主任 (策劃事務 (2))) 
元朗民政事務專員  
    
 
 
 
 
 
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七日  



附  件  一  
 
 

元朗區議會文化、康樂及體育委員會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 

 
 
  上述會議曾討論元朗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進展。有委員表示，

元朗區各項文康設施工程，雖然部份早已訂定優先次序及時間表，但礙於

冗長的工務計劃程序，以致遲遲未能動工。因此，委員在會議上以絕對多

數票通過下列動議：  

 

「本委員會要求政府積極回應地區居民的急切需求，根據

原先訂定的優先次序，全面縮短及加快各項文康設施工務

計劃的程序及籌劃工作所需的時間，務求提早動工興建元

朗區所有文化及康樂設施。」  

 

 

 

 

 

 

 

元朗區議會秘書處  

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四日  



-  1  -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兩個前市政局轄下遺留下來的  

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  
議員意見摘錄  

 
 

(I ) 不持異議  

 

(II)  有其他意見   

議員  意見內容  議員  意見內容  

李月民  元 朗 區 議 會 已 通 過 動

議，支持各項工程計劃

的原先訂定優先次序，

故此全體議員支持。  

梁志祥  要求加快時間表。  

湛家雄  -  麥業成  (1)  盡快興建元朗第 3 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  

(2)  提升元朗 12 區體育館。  

(3)  興建元朗鄉郊文康設施。  

張文輝  -  黃彩媚  (與麥業成議員持相同意見 )  

周永勤  -  鄧錦良  應以該區之需求為準則，例如該區確實欠缺該些設

施理應作優先計劃。  

林添福  -  陳美蓮  316LS/天水圍 107 區休憩用地， 69LS/天水圍公共圖

書館應立即進行工程。  

鄧振強  -    

鄧偉明  希望各項計劃能加快施

工完成工程。  

  

(1) 工程計劃的優先次序  

 

 

 

黃健榮  -    

附 件 二 



-  2  - 

李月民  居民等待已有 10 年，工

程應該立即動工。  
梁志祥  要求加快時間表。  

湛家雄  -  張文輝  縮短施工期為 15 個月或之內。  

陳美蓮  -    

周永勤  -    

林添福  -    

麥業成  -    

鄧振強  -    

鄧錦良  -    

鄧偉明  -    

黃彩媚  -    

(2)  動工及完工日期  
(一) 已有落實時間表的工程

項目  
 320LS ／ 元 朗 天 水 圍 第

25、25A、25B區的鄰舍休
憩用地  

 

 

 

 

 

 

 

黃健榮  -    

湛家雄  -  梁志祥  要求加快時間表。  

林添福  -  張文輝  於 2007 年內將 316LS 工程施工，並於 2009 年中或

之前完工。  
麥業成  -  周永勤  此三項之開工日期可否提前，現時之預計動工日期

距目前達兩年半至六年之久，有點脫離實際所需。  
鄧振強  -  李月民  107 區地區休憩用地應包括整個 107 區，不應只發展

南面，而令北面 107 區繼續荒廢，不知何時才可興

建休憩設施。  
鄧錦良  -  陳美蓮  政府應立即進行。  

鄧偉明  -    

黃彩媚  -    

(二) 建議優先推行的工程計

劃  
 316LS／天水圍第 107區地
區休憩用地  
 69LS／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兼體育館  
 096LS／元朗第 3 區公共圖

書館及體育館  
 

 

 

 
 

黃健榮  -    



-  3  - 

林添福  -  梁志祥  要求加快時間表。  

鄧振強  -  張文輝  319LS/天水圍 101 區康樂中心  -  儘快落實，因區內

嚴重缺乏文康設施。  

鄧偉明  -  李月民  以小型工程 1500 萬元撥款，加快動工興建 29 及 33 

A 地區廣場。  

黃健榮  -  湛家雄  應將 012CE/天水圍 29及 33A廣場之工程優先次序提

升，或以小型工程撥款提先進行。  

  麥業成  (1)  將 有 關 元 朗 鄉 郊 地 區 的 文 康 設 施 從 速 落 實 興

建。  

(2)  提升元朗 12 區運動場館及休憩用地。  

  黃彩媚  (與麥業成議員持相同意見 )  

(3) 被 列 入 有 待 進 一 步 覆 檢

的基本工程計劃 

 ( 即 列 於 立 法 會

CB(2)1436/04-05(01)

號文件附件四之元朗

區 11 項工程計劃) 

 

  鄧錦良  覆檢的基本工程計劃 11 項中第 7,  8 項工程編號

187LS、 188LS，不應以錦田區人口計算，應以整個  

元朗區人口來計算，因該工程完成後，可提供給整  

個元朗區居民使用，此外，建議應列入為工程計  

劃。  
 
 
 
 *  麥業成議員表示希望出席立法會有關會議向議員陳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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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的 

元朗區議會二零零五年度第三次會議記錄摘錄 

(草稿) 

 

 

第四項︰議員提問 

(i) 曾憲強議員、鄧致祥議員、鄧錦良議員、黃耀榮議員、文富穩議員, BBS、

梁福元議員、鄧慶業議員、黃勝棠議員、鄧家良議員、鄧泰華議員、鄧

貴有議員、黎偉雄議員、文祿星議員、林添福議員、黃柏仁議員、林國

昌議員, JP 及黃裕材議員查詢元朗鄉郊區各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及建議

成立「鄉郊社區康樂設施」的專責小組去處理鄉郊文康工程 

 (區議會文件 2005／第 37 號) 

 (區議會文件 2005／第 47 號)                                    

1．  曾憲強議員表示，元朗鄉郊區文康設施不足，但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落實的工程中，卻未有提及鄉郊區文康設施工程的時間表。按照兩

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 14 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早前所訂的時間表，「錦田游
泳池場館」的工程應已展開，但是至今署方仍未落實有關工程。此外，他認

為康文署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側重於天水圍進行，雖然他對此安排不表異

議，但仍希望該署能加快落實在鄉郊區興建文康設施及訂下有關工程的時間

表。  
 
 
2．  鄧錦良議員提出下列意見︰  
 

(1) 鄉郊區的議員一直均致力爭取在鄉郊區增設各項文康設施，惟

至今仍未見成果。他認為，政府不應只重視新市鎮的文康設施

發展，而忽略鄉郊區居民對有關設施的需求，故他建議文康設

施工程的次序應以需求作為準則，並優先安排展開區內所欠缺

之文康設施。  
 

(2) 前市政局原準備落實興建「錦田游泳池場館」及「錦田體育

館」，但其後政府部門卻以錦田區人口不足為理由，擱置該兩

項工程計劃。他認有關部門不應以錦田區的人口計算應否興建

文康設施，而應以整個元朗區的人口作為計算單位，因為該兩

項文康設施除了錦田居民使用外，元朗區內的其他居民也可使

用。  
 

(3) 縱然政府落實於錦田興建一個五人足球場，但仍未符合居民要

求興建七人足球場的訴求。此外，錦田區內的一個籃球場也是

由祖堂合資興建，該籃球場現時的使用率甚高，反映鄉郊區居

民熱切期望在鄉郊區增設文康設施。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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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望政府部門檢討現行興建文康設施的政策，在沒有政府土地

供應的地點，安排收地興建文康設施，以公平對待鄉郊區的居

民。  
 
 

3．  鄧家良議員認為，現時鄉郊區的文康設施未能符合鄉郊區居民的需

求，鑑於鄉郊區的居住密度一般較低，故以人口比例計算是否興建文康設施

對鄉郊區居民並不公平。他認為政府應平衡元朗區內文康設施的提供，並促

請政府重視鄉郊區居民的權益。  
 
 
4．  鄧慶業議員指出，休憩用地及文康設施並非只局限提供予有關設施

所處地點的居民使用，因此康文署不應以人口不足為理由，擱置於鄉郊區興

建文康設施。另外，由於現時在元朗市已較難覓得合適的地點興建文康設

施，故他建議有關部門應考慮在鄉郊區物色地點興建文康設施。他續表示，

如政府早已有計劃於鄉郊區興建文康設施，便應按照原訂的時間表進行。  
 
 
5．  麥業成議員表示，鄉郊區的文康設施嚴重不足，例如早已有計劃興

建的「錦田游泳池場館」，至今仍未能落實工程計劃。他認為，政府未能落

實在鄉郊區進行文康施施工程計劃可能會導致社會分化。就此，他促請政府

不應因不欲耗資收地而擱置文康設施工程，並建議讓鄉郊區的議員參與立法

會有關的小組委員會會議的討論，以表達其意見。  
 
 
6．  黃勝棠議員希望康文署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鄉郊區文康

設施工程計劃，包括早已有計劃於錦田進行的兩項工程計劃。  
 
 
7．  鄧泰華議員認為，康文署忽略鄉郊區居民的需要，該署以無合適土

地及資源為理由，擱置於鄉郊區興建文康設施。他查詢康文署有否於鄉郊區

興建文康設施的時間表。  
 
 
8．  廖任議員建議，擴大「天水圍規劃及社區建設工作小組」的職權範

圍，以涵蓋鄉郊區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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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黃偉賢議員提出以下意見︰  
 

(1) 認為政府部門在各區規劃設施時，需根據該區的人口而預留土

地設置文康設施。倘若前往鄉郊區的交通便利，即使在鄉郊區

興建文康設施，也可以惠及整個元朗區 (甚至是屯門區 )的居
民。因此，他認為地點並非政府在規劃文康設施時的最主要考

慮因素，政府不應以鄉郊區人口稀少為理由，擱置在鄉郊區設

置文康設施。他以洪水橋為例，政府一直以洪水橋人口不足為

理由，未有落實在該區興建綜合大樓，但他認為洪水橋是元朗

區內適當的選址，該地點的位置便利元朗市及天水圍的居民。

他早前曾向有關部門建議，暫時擱置在洪水橋興建街市，改為

先興建體育館，以解決元朗區文康設施不足及滿足鄉郊區居民

對文康設施的需求。此外，如在鄉郊區興建文康設，康文署可

考慮設置停車場，以方便駕者前往使用文康設施。  
 

(2) 由於鄉郊區的土地成本較低，他建議康文署參考「學校」的

概念，於鄉郊區設立「康體」，並於內興建各項大型康體

設施，例如足球場、網球場、泳池及室內運動場。康文署更可

考慮引入私人機構參與，提供其他飲食及消閒設施。上述「康

體」不但為鄉郊區的居民提供康體設施，更可吸引市區的居

民前往消閒運動。  
 
 

10．  李月民議員提出下列意見︰  
 

(1) 支持成立「鄉郊社區康樂設施」的專責小組，以跟進鄉郊區文

康設施的事宜，他並支持由曾憲強議員擔任小組召集人。  
 

(2) 元朗區議會轄下文化、康樂及體育委員會曾通過動議，支持元

朗區的所有文康設施工程。此外，元朗區內 11 項兩個前市政

局遺留下來有待進一步覆檢的基本工程計劃均須盡快處理，而

區議會亦應該向政府繼續爭取全部 11 項工程能夠盡快落實。  
 

(3) 同意黃偉賢議員的意見，只要所建的文康設施位置便利，便可

惠及整個元朗區的居民。不過，文康設施的命名卻容易令公眾

誤解天水圍有較多的文康設施，鄉郊區則相對缺乏。他舉例，

現時已被列入優先展開的「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兼體育館」工

程，原來的選址在天水圍第 33A 及 29 區，但現時有關工程計
劃的最後選址卻鄰近屏山，天水圍的居民須乘搭交通工具，方

能到達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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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為應以記名方式把第 47 號文件的議員意見提交立法會，讓

居民可知悉及監察議員所發表的意見。  
 
 

11．  秘書表示，因考慮到立法會邀請區議會提出意見，故秘書處在收集

議員的意見後，將所有意見綜合為第 47 號文件的內容。倘若議員認為以記

名方式列載較為合適，秘書處亦已準備妥當另一份列出議員名字及其意見的

文件，隨時提交予立法會考慮。  
 
 
12．  張賢登議員認為，政府過去一直以人口不足為由而未有在鄉郊區落

實文康設施工程。在鄉郊區，除了文康設施不足外，其他設施也相對缺乏(如
清潔、道路及渠務設施等)，顯示政府未有妥善地規劃鄉郊區的各類設施。

現時，元朗鄉郊區的若干設施是由元朗民政事務處負責興建，由於相關部門

未能妥善配合，有些文康設施場地由元朗民政事務處完成興建後，卻欠缺照

明設備。他建議鄉郊區的文康設施亦應由康文署負責統籌及興建。  
 
 
13．  陸頌雄議員認為，文康設施的規劃與人口比例有關。他原則上支持

在鄉郊區興建文康設施，但鑑於政府的資源有限，故建議政府彈性處理鄉郊

區的文康設施規模，因應居民的實際需要進行設計有關設施，不一定以標準

設計來興建。  
 
 
14．  副主席支持議員要求成立「鄉郊社區康樂設施」專責小組的動議。

他認為，政府未有兌現過往在元朗鄉郊區興建文康設施的承諾。就兩個前市

政局遺留下來有待進一步覆檢的元朗區 11 項基本工程計劃，可考慮首先處
理鄉郊區的工程。不過，他認為上述專責小組的議決不應與過去區議會已通

過的工程次序議決有衝突，故他建議應要求康文署額外撥款興建鄉郊區的文

康設施。  
 
 
15．  文富穩議員 , BBS 表示，多位議員希望就各項康文署文康設施工
程，包括「洪水橋鄰舍休憩用地第 I 期工程」、「洪水橋鄰舍休憩用地第 II
期工程」、「元朗舊墟鄰舍休憩用地」、「錦田游泳池場館」、「錦田體育館」及

「洪水橋綜合大樓」，成立一個「鄉郊社區康樂設施」的專責小組，定期召

開會議，以落實工程時間表。他指出，上述工作小組所討論的文康設施工程

與天水圍規劃及社區建設工作小組的討論範圍有所不同，故認為應分開由兩

個小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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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梁福元議員認為，由元朗民政事務處統籌鄉郊區小型工程及改善文

康設施有頗多限制，未能切合鄉郊區居民的需要，他同意成立專責小組，以

討論鄉郊區的文康設施。他表示於鄉村學校停辦後，將有很多荒廢土地，政

府可考慮利用這些土地改善鄉郊區的文康設施。  
 
 
17．  黃柏仁議員認為，文康設施的規劃應以整個地區作整體考慮，鄉郊

區也屬元朗區的一部份，故政府應在鄉郊區設置文康設施，而整個元朗區的

居民也可享用有關設施。  
 
 
18．  鄧偉明議員 , MH 支持成立「鄉郊社區康樂設施」專責小組，向政

府部門如實反映地區需要，並認為鄉郊區有條件發展文康設施。他指出，將

會優先展開的 25 項前市政工程中，元朗區佔 3 項，但當中並沒有工程位於
鄉郊區。此外，「錦田游泳池場館」工程已規劃多年，除了人口不足的原因，

政府也因不欲收地展開工程，導致工程至今仍未能落實及鄉郊區的文康設施

未及其他地區完善。  
 
 
19．  黃健榮議員認為，文康設施不應只設於人口密集的地方，他建議政

府部門考慮在鄉郊區興建文康設施。  
 
 
20．  葉珮珊小姐表示，康文署會整體籌劃元朗區的文康設施，更不會忽

略鄉郊區的發展，例如有去年落成位於屏山的屏柏里公園及羅屋村休憩處

(即屏廈路花園)，為鄉郊區的居民提供康樂設施。至於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

來的工程，當局在經過充分考慮後，才建議優先推行其中在元朗區的 3 項工
程計劃，並正積極跟進有關的籌劃工作，希望可以盡快落實工程。康文署會

繼續為區內餘下的 11 項工程計劃進行覆檢，因應人口的變動，市民不斷轉

變的需要，可獲得的資源等，再行檢討餘下工程計劃的發展時間表。  
 
 
21．  文富穩議員 , BBS 動議，鄧錦良議員和議，提出動議內容如下︰  
 

「本會要求成立『鄉郊社區康樂設施工作小組』，定期與政府部門

開會監察鄉郊康樂設施落實及進度。」  
 
 

22．  經議員以舉手表決後，結果有 36 票贊成，0 票反對及 0 票棄權，
上述動議獲絕對多數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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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李月民議員提議於是次會議一併推選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提名曾

憲強議員，梁志祥議員 , MH 和議。  
 
 
24．  主席宣佈，由於沒有其他提名，曾憲強議員自動當選為「鄉郊社區

康樂設施工作小組」召集人。秘書處將於稍後發信邀請各議員加入上述工作

小組。  
 
 
25．  主席總結，由於「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跟進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

來的康樂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將於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八日討

論各項工程計劃，秘書處會將各議員就是項議題的討論及有關意見(會議記
錄(摘錄)草稿)，連同區議會文件 2005／第 47 號(以列載議員名稱的形式)，
及文委會於二零零五年第三次會議上通過的動議，一併提交上述立法會小組

委員會考慮。  
 
 
 
 
 
 
 
 
檔號：HAD YLDC 13/25/1 
元朗區議會秘書處  
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四日  
 


